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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控股孙公司雅安清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雅安清新”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36,000万元。

2022年4月12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于2022年4月13日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0）、《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雅安清新与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签署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

000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

保证人：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确保债权人与雅安清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主合同）的履

行，保证人愿为债权人按主合同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本金数额：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固定资产贷款项下的项目周转贷款，本金

数额为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

保证范围：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延迟履行债务利息和延

迟履行金、保全保险费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49,669.04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24.5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6,588.24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7.6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73� � � � �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2-057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7日下午14:00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7日上午9:

15-9:25时、9:30-11:30时，下午13:00-15:00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由于北京市疫情防控原因，本次股东大会调整为视频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视频通讯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艾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公司股东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列席本次会议并

进行见证。 通过视频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的前述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0人，代表股份848,610,9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的60.4544%。 其中：

1）视频通讯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视频通讯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人，代表股份216,201,57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5.402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632,409,3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5.0524%。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6,290,

3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5853%。 其中参加视频通讯会议投票的0人，参加网络投票的1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6,290,3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5853%。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视频通讯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850,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4%；反对59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1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29,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047%；反对5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8%，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65%。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850,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4%；反对59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1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29,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047%；反对5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8%，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65%。

（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850,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4%；反对59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1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29,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047%；反对5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8%，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65%。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850,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4%；反对59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1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29,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047%；反对5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8%，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65%。

（五）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939,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9%；反对59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8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18,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96%；反对5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8%，弃权8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15%。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850,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4%；反对59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1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29,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047%；反对5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8%，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65%。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939,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9%；反对59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8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18,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96%；反对5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8%，弃权8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1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939,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9%；反对59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8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18,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96%；反对5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8%，弃权8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15%。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外币借款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928,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6%；反对601,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9%；弃权8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08,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207%；反对6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77%，弃权8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15%。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850,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4%；反对59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1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29,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047%；反对5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8%，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65%。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939,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9%；反对59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8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18,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96%；反对5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8%，弃权8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15%。

三、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骆建华先生、王华先生、张敏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李鲲宇律师、庞颖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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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博创科技控制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2022年4月7日，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长飞光纤” ）（乙方）与ZHU�

WEI（朱伟）（甲方一）、丁勇（甲方二）、WANG� XIAOHONG（甲方三）、JIANG� RONGZHI（甲方

四）、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控股” ）（甲方五）（ZHU� WEI（朱伟）、丁勇、WANG�

XIAOHONG、JIANG� RONGZHI、天通控股以下合称“转让方”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份转让协议》” ），转让方将其合计持有的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300548，证券简称：

博创科技）的22,120,000股股份（占《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时博创科技总股本的12.72%，以下简称“标

的股份” ）转让给长飞光纤（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股份转让” ）。 同日，甲方一与乙方签署了

《表决权委托协议》，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时，甲方一将所持有的22,110,372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

给乙方。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通过协议转让和表决权委托控制的表决权比例占博创科技表决权的

25.43%，取得博创科技的控制权。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一）关于所转让的标的股份的数量的确认

本次股份转让中，WANG� XIAOHONG拟用于转让的股份中的1,008,956股股份与JIANG�

RONGZHI拟用于转让的股份中的954,978股股份合计1,963,934股股份为待解除承诺股份。 截至本公

告日，WANG� XIAOHONG和JIANG� RONGZHI所持有的待解除承诺股份未经博创科技股东大会豁

免。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的规定，待解除承诺股份是否获得博创科技股东大会的豁免不影响

《股份转让协议》的生效及其他标的股份交割条件的满足。

2022年4月28日，博创科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施利润分配

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博创科技于2022年5月13日实施完成了2021年度权益分

派，博创科技总股本增至260,890,123股。 根据长飞光纤与转让方于2022年4月7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

议》约定：“本协议签署日至股份过户日，上市公司发生资本公积或盈余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配股（放弃认购的部分除外）或缩股等事项的，则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数量及每股价格作

相应调整，但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款合计金额不发生变化。 ”

鉴于上述情况以及后续交易过户的相关要求，交易各方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相关条款于2022年5

月27日签署了《关于股份转让数量等更新的确认函》，对股份转让数量和交易单价进行了相应调整，转

让总股份数量更新为30,234,099股，占博创科技上述权益分派后总股本的11.59%，交易总金额更新为

人民币949,392,640元。

（二）关于表决权委托的股份数量的确认

根据公司与ZHU�WEI（朱伟）于2022年4月7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在委托期限内，

因上市公司实施资本公积或盈余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放弃认购的部分除外）

或缩股而导致委托方所持股份数量发生自然或法定变化的，委托股份数量应相应调整。 ”

鉴于博创科技于2022年5月13日完成2021年权益分派，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公司与ZHU� WEI

（朱伟）于2022年5月27日签署《关于表决权委托数量变化的确认函》，ZHU� WEI（朱伟）拟委托长飞

光纤表决权的对应股份数量变化为33,165,558股。

（三）关于本次交易的反垄断批复及《股份转让协议》的生效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

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2]303号），相关内容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规

定，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

步审查。 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

律办理。 ”

鉴于上述进展情况，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中相关条款的约定，《股份转让协议》业已生效。

三、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股份转让的对价系参照（i）标的股份对价确定前30个交易日博创科技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平均收盘价；（ii）过去三个财务年度博创科技的财务业绩的大幅增长以及博创科技的未来发展前景，

并根据交易所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指引的规定而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达成。

本次交易还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事项的合规性审核以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过户手续。 公司将及时公告本次股份转让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转让数量等更新的确认函》

2、《关于表决权委托数量变化的确认函》

3、《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4、《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2]303号）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158� �证券简称：优刻得 公告编号：2022-021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本次股东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63,657,3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5,216,118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5） 488,441,2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796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9134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88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季昕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莫显峰、贺祥龙、吴晓波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桂水发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5,163,239 99.9296 52,862 0.0702 17 0.0002

特别表决权股份 488,441,2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5,163,239 99.9296 52,862 0.0702 17 0.0002

特别表决权股份 488,441,2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5,163,239 99.9296 52,862 0.0702 17 0.0002

特别表决权股份 488,441,2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5,163,239 99.9296 52,862 0.0702 17 0.0002

特别表决权股份 488,441,2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5,163,239 99.9296 52,862 0.0702 17 0.0002

特别表决权股份 488,441,2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2,851,484 99.9694 52,862 0.0305 17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部分及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935,058 40.5101 52,862 0.1022 30,690,677 59.3877

特别表决权股份 488,441,2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2,851,484 99.9694 52,862 0.0305 17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54,228,1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9,553,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1,381,082 99.5375 52,862 0.4623 17 0.0002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6,187 23.4370 52,862 76.5383 17 0.024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1,364,8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1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

案》

20,935,

058

99.7480 52,862 0.2518 17 0.0002

6

《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0,935,

058

99.7480 52,862 0.2518 17 0.0002

7

《关于确认公司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

计部分及公司202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20,935,

058

99.7480 52,862 0.2518 17 0.000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 5、议案 6、议案 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议案 6、议案8不适用特别表决权，其余议案均适用特别表决权；

3、本次会议议案 7�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与议案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丽文袁嘉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合法，表决

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2-083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5月27日15:3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2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7日9:15-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周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172名， 代表股份1,506,383,765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8.2109%。 其中现场参会股东5名，代表股份580,788,07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8768%；通过网络投票股东

167人，代表股份925,595,6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334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对本

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03,745,96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2489%；反对： 2,299,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5262%;弃权：3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4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03,714,16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2278%；反对： 2,330,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5473%;弃权：3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4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3、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03,808,46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2904%；反对： 2,236,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4847%;弃权：3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4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02,268,86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9656%；反对： 2,629,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469%;弃权：43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875%;回避： 1,052,50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5,765,44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60054%；反对： 2,62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0168%;弃权：

43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977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5、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503,808,46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2904%；反对： 2,236,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4847%;弃权：3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4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6、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503,686,46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2094%；反对： 2,447,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6248%;弃权：24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658%。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130,54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76739%；反对： 2,44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11846%;弃权：

24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14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54,027,93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52440%；反对： 49,968,

83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31714%;弃权：2,38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0.1584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6,472,00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6.07442%；反对： 49,968,83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2.83477%;弃

权： 2,38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0908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希律师、任仪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2-082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广东弘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东弘敏” ）的通知，获悉广东弘敏将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 ）的

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广东弘

敏

是 26,390,000 5.46% 0.49%

2020年5月25

日

2022年5月25

日

五矿信托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金科控股及一致行动人黄红云先生、广东弘敏、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

星家具” ）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金科

控股

33,407.68 6.26% 13,619.00 40.77% 2.55% 0 0% 0 0%

黄红云 58,648.73 10.98% 45,452.23 77.50% 8.51% 0 0% 0 0%

红星

家具

457.68 0.09% 0 0.00% 0.00% 0 0% 0 0%

广东

弘敏

48,334.76 9.05% 48,266.16 99.86% 9.04% 0 0% 0 0%

合计 140,848.84 26.38% 107,337.39 76.21% 20.10%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明细表；

2、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2-081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

司”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

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

保风险，公司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一、担保概述

公司持有53%股权的长沙景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景科” ）接受民生银行长沙分行提供的80,

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金科”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

作方湖南景朝集团有限公司向湖南金科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

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议案经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长沙景科经审议

可用担保额度为80,000万元。 本次对长沙景科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长沙景科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下表。

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

（注）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湖南金科 长沙景科 80,000.00 - 73,500.00 6,500.00

合计 80,000.00 - 73,500.00 6,500.00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景科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月29日

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六路南段77号金科亿达科技新城A1栋二楼

法定代表人：周健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3%的权益，湖南景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47%的权益。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2021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62,596.07万元，负债总额为150,627.18万元，净资产为11,968.89万

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67.71万元，利润总额-1,591.87万元，净利润-1,193.29万元。

截至2022年3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26,217.04万元，负债总额为112,175.04万元，净资产为14,042.00

万元，2022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38,351.39万元，利润总额2,766.49万元，净利润2,073.1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8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年。

3、担保方式：湖南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金融机构要求、支持参股公司经营发

展，有利于参股公司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对长沙景科提供的担保超出公司持有长沙景科的股权比例，为控制公司担保风险，

合作方湖南景朝集团有限公司已向湖南金科提供反担保。 公司已派驻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财务管理，能完

全保证按时还本付息，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风险。 目前，项目公司开发的项目前景良好，资产优良，具有较强

的偿债能力。 公司上述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4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136.24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21.27亿元，合计担保余

额为657.51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8.95%，占总资产的17.7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2、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2-084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2021年年报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287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在2022年5月27日前报送有关说明材料并对外披露，同

时抄送派出机构。

鉴于该问询函中所涉事项较多、工作量较大，且根据问询函要求，涉及部分问题及事项尚需年审会计师发

表相关核查意见。 为切实稳妥做好问询函回复工作，经公司申请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上述问询函的回复

工作延期至2022年6月10日前完成。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564�股票简称：*ST大集 公告编号：2022-059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 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2年5

月27日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24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以现场视频加通讯的

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6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6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

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㈠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同意聘任崔轶隽为公司副总裁，个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㈡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会议同意聘任许珂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张宏芳、许珂将共同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

聘任证券事务代表许珂的联系方式为：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103号

电话：029-87481871，传真：029-87481871

电子邮箱地址：xuk@hnagroup.com

个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㈢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详见公司今日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61）。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个人简历

副总裁：崔轶隽，男，1981年出生，北京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陕西省西安市人。 崔轶隽曾任海航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投资总裁、创新总裁，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智慧财经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海航科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海航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本人不存在不得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被市

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本人与供销大集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事务代表：许珂，男，1990年出生，曼彻斯特大学统计学硕士，FRM（金融风险管理师）持证人，通过

CFA（特许金融分析师）一级。 许珂曾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航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从事公司信贷、

投资管理、基金管理等业务。 自2019年12月起至今任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业务经理，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符合《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

人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本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本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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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供销大集” )� 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2年5月

27日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24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应

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晓赛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因个人原因，王福林已于2022年1月4日向监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王福林在公司已无其他职务。 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王福林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3人，在改选出的监事

就任前，王福林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同意提名焦政永为补选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补选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补选监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补选监事候选人简历

焦政永，男，1987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本科学历。 焦政永曾任海南美兰国际机场股份有

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资行政部总经理、监事等职务。 现任供销大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本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本人与供

销大集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本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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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㈠股东大会的届次

本次会议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㈢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㈣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⒈现场会议日期、时间：2022年6月17日14:50。

⒉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1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17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㈤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

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㈥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6月13日

㈦出席对象：

⒈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

见附件）。

公司2016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海旅盛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放弃该次交易

所获公司股份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等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详见2016年2月2日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该等股东不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中，公司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对未按协议履行股份补偿的股东，其所持应补偿股份将受到

权利限制，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放弃对应的表决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详见2016年2月2日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系为协助《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

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所用的临时账户，该账户持股不行使标的股份对应的公司股东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⒉公司董事、监事、监事候选人及高级管理人员；

⒊公司聘请的律师；

⒋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㈧会议地点

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103号8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选举焦政永为公司监事） √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2022年5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十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㈠登记方式

直接到公司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㈡登记时间

2022年6月15日9:00—12:00，14:00—17:00。

㈢登记地点

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103号4层董事会办公室

㈣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持股证明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证

明到公司办理登记。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证明至公司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证明到公司办理登记。

㈤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部门：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会议联系电话：029-87481871

会议联系传真：029-87481871

会议办理登记信函邮寄地址：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103号4层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710005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许珂、高晶晶

㈥会议费用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㈠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64”

2.股票简称：“大集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子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㈡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6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㈢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1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六、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表决如下：

议案编码 议 案 名 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

案

1.00

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选举焦政永为公司监

事）

√

本人（本单位）未对上述审议事项作出具体指示，受托人有权[� ]/无权[� ]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法人)：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性质和数量：

本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